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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迎接2018年春季教育收费检查工作的通知
各中小学、幼儿园：
现将新北区物价局《关于组织开展全区2018年教育收费专项检查的通知》（详见附件）转发给各校，具体工作通知如下：
一、时间安排
1.自查阶段：4月10日—4月15日
2.检查阶段：4月16日—5月31日
3.整改阶段：6月1日—6月20日
二、检查内容
主要检查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：
（一）学前教育阶段：向幼儿家长以各种形式收取的与入园挂钩的赞助费、捐资助学费、建设费；违反“家长自愿、据实收取、及时结算、定期公布”原则，代收的保险费、书本资料费。
（二）义务教育阶段：各级地方政府、学校、有关单位以各种形式收取与入学挂钩的费用和行为。
（三）公办高中违反“三限”政策乱收费。重点查处超出“三限”比例招收择校生收取择校费，以借读生、复读生、自费生等名义收费以及以举办“国际班”“国际部”名义搞收费。
（四）学校是否存在违反自愿原则和非营利原则，强制收取服务性收费、代收费或从中牟利的行为。
三、检查方式
采取听取汇报与查阅台账相结合的方式
四、相关要求
1.请各中小学、幼儿园高度重视迎检工作，根据检查内容准备好汇报材料。
2．请各中小学、幼儿园对照检查内容认真开展自查整改工作，确保各项规定落实到位。
3.具体抽检学校（幼儿园）待新北区物价局确定后，另行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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